委  託  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因無法親自前往辦理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前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，辦理醫療費用收據副本申請事宜，如有任何偽造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，特此證明。

委託人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電話：

	受委託人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與委託人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雙方證件影印於背面】
